
关于开展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25 级
“涉外法治卓越班”选拔报名的通知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探索本科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卓越发

展等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决定开设“涉外法治卓越班”（以

下简称卓越班）。2024 级卓越班已顺利开设并有序运行，现决定开展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25 级“涉外法治卓越班”选拔工作。

一、培养目标

卓越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立德树人、德法兼修，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对涉外法治人才的战略需要，

着力打造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涉外法治研究人才培养的优质品牌，培养

具有系统涉外法治相关知识，熟悉国际法和国际经贸规则等最新发展

动态，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化视野，能在国际组织、教育机构、

企事业单位、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相关部门从事法律翻译、法学研究及

法律实务的高素质、复合型涉外法治高级专门人才。

二、培养特色

（一）跨学科联合培养

卓越班由法学院和外语外贸学院联合培养，单独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聚焦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经贸、科技、知识产权等领域和涉外法

律服务环节，形成包括法学类、英语类核心课程和部分特色课程在内

的体系化核心课程群。

（二）强化综合实践能力培养

卓越班配备一流师资与学习条件，侧重于法律职业教育，采取“问

题为核心”“探究式”教学方法，重视实践性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科

研、应用、实践和创新能力，促进涉外法治知识教育与实践能力的结

合。



（三）拓展国际化视野

卓越班加强与国际知名大学的交流与合作，建立高起点的合作培

养机制；综合考虑国际知名大学的法学课程体系，设计与国外高校接

轨的联合培养机制，加大双语或英语授课的覆盖面；鼓励学生参加多

方位国际交流，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四）实行导师制管理

卓越班实行导师制管理模式，在导师的指导下进入团队或参与科

研训练，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设立卓越班管理与教学团队，负

责卓越班学生选拔、教学管理等工作。

三、选拔要求与选拔程序

（一）选拔名额：20 名。

（二）选拔范围：全校各专业 2025 级本科生。

（三）申请资格

1.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端正的学习态度和较强的团队精神，身

体健康；

2.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品学兼优，综合素质高；

3.高考外语语种为英语，具有良好的法学素养和英语能力，有志

于从事涉外事务或法务工作。

（四）选拔程序与时间安排

1.学生报名时间：12 月 20 日-12 月 22 日

报名方式（二选一）：

（1）学生根据教学处发布的《关于开展 2025 年普通本科生转专

业工作的通知》，已通过选课系统在网上提交转专业申请，申请转入

法学（民商法），现有意愿转入卓越班的，不用另行提交申请，在后

续法学院组织的转专业考核流程中会发放专业方向意向表，学生从中

明确意愿即可。



（2）学生未通过选课系统在网上提交转专业申请，现有意愿转入

卓越班的，须自主报名，填写“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涉外法治卓越班申

请表”交至法学院教科研办公室（3216）周思雨老师处。

2.选拔流程

综合学生报名情况，采取笔试加面试方式进行考核，凡未参加笔

试或面试者视为自动放弃。选拔流程与法学院 2025 年接收转专业工作

合并，全面考察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兴趣、创新精神及综合素

质。

笔试时间：12 月 25 日中午 12：30-13：30

笔试地点：3325

笔试参考书目：《思想道德与法治》

经笔试后，进入面试环节。采取差额面试方式，最终按照笔试考

核（百分制）的 50%和面试考核（百分制）的 50%计算综合成绩，按综

合成绩排名确定入选学生名单并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法学院将学生

名单报送教务处备案，完成后续转专业工作。

3.报名咨询

为方便学生了解卓越班培养要求，法学院、外语外贸学院于 12

月 22 日下午 2：00-3：00 在 3325 教室提供集中报名咨询，有需要的

学生可前往咨询。

四、毕业学历及学位

学生进入卓越班学习一年经考核合格后，须自主确定主修专业和

辅修专业。主修专业可选择法学专业或者英语专业，主修专业选定后，

另一专业即自动变为辅修专业。

卓越班学生完成人才培养方案修读计划规定的内容，达到毕业和

学位授予条件，可获得主修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和主修、辅修学位证书。

五、其他



1.本通知由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法学院、外语外贸学院负责解释。

2.确定录取进入卓越班的学生不得再申请转入其他专业学习。

3.卓越班实行学年考核制，每学期开展一次学业情况警告，每学

年进行一次考核。学生进入卓越班一年后进行学习能力专项考核，考

核不合格者将退回原专业，学生继续在原专业完成学业。

4.卓越班实施特制人才培养方案，该方案总学分数略高于普通专

业，多出部分学分由学生按照学校学分管理规定和收费标准交纳学费。

附件：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涉外法治卓越班申请表

教务处 法学院 外语外贸学院

2025 年 12 月 19 日



附件：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涉外法治卓越班申请表

姓名 学号
联系

方式

现学院 现专业

学业

情况

是否有不及格课程 □ 是 □ 否

高考英语成绩

在校

表现
在校期间是否有违纪处分记录 □ 是 □ 否

学生申请

理由

学生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现学院审

核意见
主管教学院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外国语学

院和人文

学院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 □ 同意 □ 不同意

法学院 外语外贸学院

主管领导签字： 主管领导签字：

（公章）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